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00042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28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15 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4 年【12】月【2】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

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准

则

１５

号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约定

，

行使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相关权利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东海基金发行的

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

由蒋丽霞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

理计划已经募足

，

并完成备案设立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

其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第一节 信息义务披露人

一

、

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情况

１

、

信息义务披露人概况

名称

：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葛伟忠

注册资本

：

１．５

亿

实收资本

：

１．５

亿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股权结构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４５％

；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３０％

；

苏

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２５％

。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没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

与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

通信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２８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５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０５８６９００

二

、

信息义务披露人主要负责人和董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者地区的居留权

朱科敏 男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刘化军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杨学林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顾志强 男 董事 中国 苏州 无

刘元春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邱兆祥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心泉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葛伟忠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境内上市公司格林美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３４０

）、

中茵股份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７４５

）、

大名城

（

６０００９４

）

已发行的

５％

以上股份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吉林化纤实际控制人关系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化纤实际控制人无任何关系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吉林化纤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

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

收益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增减持吉林化纤的计划

。

三

、

变动股份的权益受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股权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除此之外信息义务

披露人在吉林化纤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权益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等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

，

吉林化纤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前未持有吉林化纤的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吉林化纤

５４

，

５１１

，

２７８

股份

，

占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６１％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

《

认购合同

》

及

《

认股合同的补充合同

》，

信息义务披露人管理的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

现金认购吉林化纤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增发

，

认购

５４

，

５１１

，

２７８

股份

，

占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７．６１％

。

第四节 前 ６个月内买卖吉林化纤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前

６

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吉林化纤股票的情况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宜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二

、

声明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

，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 息作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为避

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以 及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

供的其他信息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三

、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地址

：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电话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联系人

：

徐建国

、

王秋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2014 年【12】月【2】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Ａ

股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Ａ

股

变动数量

： ５４，５１１，２７８

股

变动比例

： ７．６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

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000420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1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 12 月 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

简称

“

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

“

准则

１５

号

”）

及相关的法律

、

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

三

、

依据

《

证券法

》、《

收购办法

》

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

约定

，

代表资产委托人行使

“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相关权利

。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为财通基金发行的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

由王锋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财通基金

－

玉

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已经募足

，

并完成备案设立

。

第一节 信息义务披露人

一

、

信息义务披露人基本情况

名称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阮琪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股权结构

：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

４０％

），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持股

３０％

），

浙江升华拜

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

持股

３０％

）。

通信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１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８６６６６

信息义务披露人与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财通基金与发行人及其主要股东没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

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没有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

二

、

信息义务披露人主要负责人和董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在吉林化纤任

职情况

１

阮琪 董事长 男 中国 杭州 否 否

２

刘未 董事

、

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否

３

骆旭升 董事 男 中国 杭州 否 否

４

吴梦根 董事 男 中国 杭州 否 否

５

朱颖 董事 女 中国 上海 否 否

６

姚先国 董事 男 中国 杭州 否 否

７

朱洪超 董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否

８

黄惠 督察长 女 中国 上海 否 否

９

王家俊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上海 否 否

１０

杨铁军 监事 男 中国 上海 否 否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除持有吉林化纤已发行

５％

以上股份外

，

信息披露人还持有四川路桥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９

）、

龙泉股份

（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６７１

）、

天目药业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７１

）、

现代制药

（

战略投资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０

）、

北京城建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６６

）、

迪马股份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６５

）、

同达创业

（

战略投资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６４７

）、

云南城投

（

战略投资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３９

）、

精工钢构

（

战略投资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９６

）、

象屿股份

（

股票代

码

：

６０００５７

）、

重庆港九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２７９

）

已发行的

５％

以上股份

。

四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吉林化纤实际控制人关系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吉林化纤实际控制人无任何关系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

、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吉林化纤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

，

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持股目的

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

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

二

、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义务披露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增减持吉林化纤的计划

。

三

、

变动股份的权益受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股权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除此之外信息义务

披露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在吉林化纤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权益限制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

冻结等

。

四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

，

吉林化纤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本次权益变动前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持有吉林化纤的股份

０

股

，

本

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吉林化纤

５０

，

７５１

，

８８０

股份

，

占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７．０８％

。

二

、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

《

认购合同

》

及

《

认股合同的补充合同

》，

信息义务披露人管理的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玉泉

１０８

号以

现金认购吉林化纤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增发

，

认购

５０

，

７５１

，

８８０

股份

，

占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

例为

７．０８％

。

第四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吉林化纤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吉林化纤股票的情况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其他应披露的事宜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

二

、

声明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

，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为避

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以及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其他信息

。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

三

、

投资者可在以下地点查阅本报告书和有关备查文件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地址

：

吉林市昌邑区九站街

５１６－１

号

电话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联系人

：

徐建国

、

王秋红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吉林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注

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是

否 为上 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不适用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

：Ａ

股

变动数量

：５０，７５１，８８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０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玉泉

１０８

号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

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阮琪

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2014年 12月 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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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 � � �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简要情况

。

投资者欲了解更多信

息

，

应仔细阅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该公告书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１

、

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基本情况如下

：

发行股票数量

：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股票价格

：

２．６６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募集资金净额

：

８５６

，

４２４

，

９５２．４４

元

２

、

吉林化纤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

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本次发行对象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拟以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

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

拟以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拟以财通

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票

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

即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３

、

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上市条件

。

释 义

公司

、

发行人

、

吉林化纤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

汇添富基金 指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 指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灏颂 指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尚诚塑业 指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迪瑞资产 指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深圳创亿 指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东升 指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羽南实业 指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

铭达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尽职调查报告

》

指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

调查报告

》

《

认股合同

》

指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海基金等

９

名认购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之股份

认购合同

》

《

认股合同的补充合同

》

指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海基金等

９

名认购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之股份

认购合同的补充合同

》

《

公司章程

》

指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第一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Ｊｉｌ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ｉｂｒｅ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４２０

注册资本

：

３７

，

８２５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７

，

８２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宋德武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

：

吉林省吉林市九站街

５１６

—

１

号

公司邮编

：

１３２１１５

电子信箱

：

ｊｉｈｘ＠ｊｌｃｆｃ．ｃｏｍ

经营范围

：

粘胶纤维及其深加工品

；

工业控制系统组态安装

；

粘胶纤维销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

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

进出口贸易

（

国家限定品种除外

）。

第二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一

）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经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修订

，

并经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进一步

明确

。

（

二

）

国有资产监管管理部门的批准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吉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审核意见

》（

吉国资发产权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

批准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增发

。

（

三

）

证券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

，

中国证监会出具

《

关于核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８０５

号

），

核准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

。

（

三

）

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２２５２０７

号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认购款验资报告

》，

经审验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时

３３

分止

，

华融证券指定的认购资

金专用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９

家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捌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

仟玖佰玖拾捌元贰角肆分

（

￥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

华融证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７

：

００

时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吉林化纤

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中准验字

１０５８

号

《

验资报告

》，

发行人定向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

（

Ａ

股

）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元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１６

，

６０３

，

３２８

元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止

，

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

扣除总发行费用总额

４３

，

５７５

，

０４５．８０

元

（

其中

：

保荐承销费

４０

，

４９９

，

９９９．９３

元

、

律师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会计师费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６

，

４２４

，

９５２．４４

元

，

其中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００

元

，

资本溢

价人民币

５１８

，

０７９

，

０８８．４４

元

。

（

四

）

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吉林化纤本次发行的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

五

）

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

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

二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份

。

（

二

）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

（

三

）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

。

（

四

）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

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

２．６６

元

／

股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

为发出

《

缴款通知书

》

之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

价的

４６．９３％

。

（

五

）

发行对象认购情况

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４，５１１，２７８ １４４，９９９，９９９．４８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０，７５１，８８０ １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８０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９５，０００，００３．４２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９５，０００，００３．４２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８９，９９９，９９８．７６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六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８９，９９９，９９８．７６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８９，９９９，９９８．７６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８９，９９９，９９８．７６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２６，３１５，７８８ ６９，９９９，９９６．０８

合计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４ ８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２４

（

六

）

募集资金量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

扣除总发行费用总额

４３

，

５７５

，

０４５．８０

元

（

其中

：

保荐承销费

４０

，

４９９

，

９９９．９３

元

、

律师费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会计师费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６

，

４２４

，

９５２．４４

元

。

（

七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滚存利润将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

三

、

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

一

）

发行结果

本次股票向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财通基

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

限公司

、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共计发行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

，

发行价格为

２．６６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３

，

５７５

，

０４５．８０

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５６

，

４２４

，

９５２．４４

元

。

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相关规

定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要求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对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进行了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

。

（

二

）

认购对象

１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１

）

东海基金概况

名称

：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葛伟忠

注册资本

：

１．５

亿

实收资本

：

１．５

亿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

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

２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东海基金发行的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

由单一委托人出资设

立

，

存续期不低于

３６

个月

；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

自

然人蒋丽霞

（

身份证号

：

２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５２３ＸＸＸＸ

）

认购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该资产管理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签署

《

资产管理合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向证监会办理完毕备案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足额募集完毕

。

２

、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

汇添富基金概况

名称

：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林利军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

２

）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六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情况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汇添富基金发行的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

由单一委

托人出资设立

，

存续期不低于

３６

个月

；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

。

自然人洪长江

（

身份证号

：

３５０５８２１９６４０８１０ＸＸＸＸ

）

认购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

６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该资产管理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签署

《

资产管理合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向证监会办理完毕备案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足额募集完毕

。

３

、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

１

）

财通基金的概况

名称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阮琪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内合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

２

）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财通基金管理的一对一专户资产管理计划

，

由单一委托人出资设

立

，

存续期不低于

３６

个月

；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

财

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特定投资者为自然人王锋

（

身份证号

：

３７０６０２１９６１０８１０ＸＸＸＸ

），

该资产管

理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签署

《

资产管理合同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向证监会办理完毕备案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足额募集完毕

。

４

、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祥大厦

９Ｂ２－１９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吴犇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的科研开发

：

机电产品

、

五金制品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

。

５

、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名称

：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住所

：

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２９２

号

２

楼

２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姚延中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服务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企业管理咨询

，

市场营销策划

，

财务信息

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除证券

、

期货

），

房产中介服务

，

网络技术开发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项目

。）

６

、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名称

：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住所

：

肥东县店埠镇人民路

７０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陈建标

注册资本

：

２

，

８２８

万元

实收资本

：

２

，

８２８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

：

塑料制品及塑料零配件加工

、

销售

，

塑料材料研发

、

销售

。

７

、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

：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陆路

１９８４

号

１

层

Ｆ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顾新梅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国内贸易

（

除专控

），

企业兼并重组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咨

询

（

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

物业管理

，

园林绿化

，

会务服务

，

展览展示服务

，

第三方物流服务

（

除运输

）（

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８

、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

：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

杭州市拱墅区富强路

３１

号

２

幢二层

２１３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

：

陈辉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物业管理

；

会展服务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金属材料

、

水暖器材

、

化工原料

（

除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家用电器

、

日用百货

、

纸制品的批发

、

零售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

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９

、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松和社区东埔龙

７

栋

４０３

法定代表人姓名

：

秦博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

销售

；

国内贸易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四

、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

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祝献忠

保荐代表人

：

黄立凡

、

乔绪德

项目协办人

：

张韬

项目组成员

：

郭雯

、

张贺

、

肖扬

、

周彦希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１１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４０

（

二

）

发行人律师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

杨占武

经办律师

：

赵轩

、

杨霄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９

号中国兵器大厦三层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８３０８０９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８３０６９９

（

三

）

审计机构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事务所负责人

：

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徐运生

、

程岩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楼

４

层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６１２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８３７

（

四

）

验资机构

：

１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事务所负责人

：

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支力

、

程岩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楼

４

层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６１２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８３７

２

、

立信会计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事务所负责人

：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惠增强

、

杨铭姝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７

号楼

３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８２７８８８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８２３８１００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

、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

股

）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２６ ８０，３９８，６８４ ５９，５９４，５１３

李荣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４，０５８，６１６ ０

石惠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２，３００，０６６ ０

肖吉文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０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４ ２，０２６，３４１ 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配置计划

２

号

０４

期信托金融投资项目单一资金信托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０．４７ １，７８７，３２０ ０

梁计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１，７０６，７００ ０

高幼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２０６，９００ ０

王俊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０

何桂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１５８，０００ ０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

股

）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２２ ８０，３９８，６８４ ５９，５９４，５１３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７．６１ ５４，５１１，２７８ ５４，５１１，２７８

财通基金

－

玉泉

１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

７．０８ ５０，７５１，８８０ ５０，７５１，８８０

深圳创亿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

４．９８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深圳东升峥嵘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

４．９８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３５，７１４，２８７

上海灏颂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

４．７２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汇添富

－

盛世成长双喜六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资产管理计划

４．７２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法人

４．７２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合肥市尚诚塑业有限公司 法人

４．７２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

杭州羽南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

３．６７ ２６，３１５，７８８ ２６，３１５，７８８

二

、

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９５０，６１６ １５．８５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４ ３９８，２９６，４８０ ５５．５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８，３０６，８４８ ８４．１５ ０．００ ３１８，３０６，８４８ ４４．４２

合计

３７８，２５７，４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８，３４５，８６４ ７１６，６０３，３２８ １００．００

（

二

）

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作为国内重要的粘胶纤维研发

、

生产和销售企业

，

拥有国内一流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体系

，

曾先后荣

获全国纺织工业先进集体

、

中国纺织品牌文化创新企业等荣誉称号

。

面对世界纺织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

公司一

直致力于从常规浆粕

、

纤维向新型浆粕

、

纤维转型

。

公司是国内最早获邀参加世界顶尖面料展法国

ＰＶ

展的企

业之一

，

之后连续多次获邀参展

，

充分显示了公司在新型浆粕

、

纤维领域的行业竞争优势地位

。

近年来

，

由于公司受自有资金不足

、

纺织行业处于历史低谷期等因素影响

，

公司主要依靠借款推动转型升

级

。

公司负债规模尤其是银行负债的增长

、

流动资金不足等因素

，

降低了公司整体竞争力

，

除增加了公司财务

费用支出外

，

严重制约了转型升级步伐

，

同时也使生产经营成本相对增加

，

不利于经营业绩的改善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负债规模下降

，

资本结构得到改善

，

有利于公司转型升级的加快

，

生产经营成本的

下降

，

将使公司生产经营得到明显改善

。

（

三

）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

、

章程

、

股东结构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１

、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

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

打破公司转

型升级的瓶颈

、

降低公司生产经营成本

、

加快公司向新型浆粕

、

纤维转型的步伐

，

为彻底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奠

定良好基础

。

２

、

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注册资本

、

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

，

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

，

对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

３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

。

一方面是公司总股本增加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有所

增加

；

另一方面是发行前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

。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

也不会导致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

。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

，

公司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动

。

４

、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公司不存在因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

（

四

）

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变动的影响

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较大增加

。

资产负债率大幅下降

，

资本结构将得到明显改

善

，

降低公司转型升级的成本

，

有利于公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

，

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

２

、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改善

，

一方面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资本结构得到改善

，

银行贷款

大幅下降

，

使得公司财务费用有效节约

；

另一方面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状况得到改善

，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

。

３

、

对公司现金流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

，

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后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也会出现增加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

补充流动资金后

，

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

、

整体竞争力将得到

提高

，

有助于降低公司转型成本和经营业绩的改善

。

因此

，

本次非公开增发将明显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

４

、

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

７１６

，

６０３

，

３２８

股全面摊薄计算

，

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５２４ ０．１３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收益

（

元

）

－０．２７５８ －０．１４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

元

） ０．５４５７ １．４８３２

（

五

）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

、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

况

１

、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的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在业务和管理等方面完全分开

，

公司业务经营与管理独立

，

并独立承担经营责

任和风险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将按照发行方案独立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

独立经营管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

与化纤集团及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

管理关系不发生变化

。

２

、

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变化

（

１

）

关联交易的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

中国证

监会

、

深交所及公司内部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程序

，

遵循公允

、

合理的市场定价原则

，

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

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

不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

（

２

）

同业竞争的变化

除本公司及子公司外

，

本公司控股股东化纤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从事常规

／

新型粘胶长丝

、

常

规

／

新型粘胶短纤

、

常规

／

新型浆粕的生产经营

，

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新增股东无从事相关行业

，

预计不会和

本公司形成同业竞争关系

。

化纤集团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出具了承诺

。

（

３

）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资金

、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情形

公司具有良好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

，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加强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

，

严格按照证

监会

、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和披露义务

。

对本次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运用严格按照证监会

、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

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进行

，

接受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

。

因此不会导致公司资金

、

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

用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发生

。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内容详情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上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第五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

、

募集资金数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２４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５６

，

４２４

，

９５２．４４

元

，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１

偿还银行贷款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５６，４２４，９５２．４４

二

、

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并将严格遵循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

进行专项管理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

吉林化纤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达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吉林化纤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达支行

、

华融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

共

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第六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

、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及上市推荐意见

（

一

）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保荐机构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黄立凡

、

乔绪德

保荐期限

：

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

度届满时止

。

（

二

）

保荐协议的主要条款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

吉林化纤与华融证券签署了

《

保荐承销协议

》，

聘请华融证券作为吉林化纤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承销机构

，

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 发行

，

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

、

信守承诺

、

信

息披露等义务

。

华融证券指定黄立凡

、

乔绪德两名保荐代表人

，

具体负责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

荐工作

。

（

三

）

上市推荐意见

华融证券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华融证券愿意推

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二

、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吉林化纤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资格符合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的决议

，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

，

保证了发

行过程的公开公平

，

符合吉林化纤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吉林化纤本次发行过程

（

定价

、

发行对象选择和履行的程序等

）

合法

、

合规

，

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保荐机构查阅了

《

股份认购协议

》、《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资产管理合同

》

等与本次认购相关的协

议与承诺文件

，

审阅了战略投资者身份证明信息

、

主要股东信息

，

并对战略投资者

、

吉林化纤

、

化纤集团

、

吉林

城建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以及相关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进行了访谈

，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１

、

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

２

、

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与吉林化纤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一致行动关系

；

３

、

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与化纤集团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一致行动关系

；

４

、

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与吉林城建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一致行动关系

；

５

、

吉林化纤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化纤集团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吉林城建及其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对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参与本次非公开增发提供任何形式的财

务支持

；

６

、

上述投资者

（

含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人

）

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

不存在结构化融资的情况

。

三

、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获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本次发行的方案符合我国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整个发行行为

，

包括发行价格

、

发行数量和发行对象的确定

、《

认购合同

》

的签署

、

保证金的缴纳

、

认购款的缴纳和验资等合法合规

、

真实有效

；

发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件的形式和内

容真实有效

、

合法合规

；

发行结果公平

、

公正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

《

发行管理

办法

》、《

实施细则

》、《

承销管理办法

》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发行结果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第七节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３３８

，

３４５

，

８６４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上市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业务规则

，

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不除权

。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

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第八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吉林化纤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

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

第九节 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保荐代表人

：

＿＿＿＿＿＿＿ ＿＿＿＿＿＿＿

黄立凡 乔绪德

项目协办人

：

＿＿＿＿＿＿＿

张 韬

法定代表人

：

＿＿＿＿＿＿＿

祝献忠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确认本发行情

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经办律师

：

赵 轩

杨 霄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

2014 年 12� �月 1� �日

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确认本发

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经办会计师

：

徐运生

、

程岩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

田雍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12� �月 1� �日

验资机构声明 （一）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经办会计师

：

惠增强

、

杨铭姝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

朱建弟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12� �月 1� �日

验资机构声明 （二）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

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经办会计师

：

支力

、

付雪莲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

田雍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 年 12� �月 1� �日

第十节备查文件

一

、

备查文件

１

、

华融证券关于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及上市保荐书

２

、

华融证券关于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

华融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５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６

、

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化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７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８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９

、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

、

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发行人

、

保荐机构的办公地址查询

。

三

、

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四

、

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和巨潮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1�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８号）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